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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科发〔2023〕4 号

各单位、部门:

为加强学校特色高水平学科建设，提高学科核心竞争力，促

进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实现学校“三高”发展战略目标，为

下一轮省级特色高水平学科遴选做好培育工作，根据《长春建筑

学院特色高水学科建设项目遴选办法》《长春建筑学院特色高水

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长春建筑学院特色高水学科建设经费

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经学院申报、学科办初审、学校评审、校

长办公会审定，决定重点建设学科 7 个：包括校级一流学科 1 个、

校级优势特色学科 1 个、校级新兴交叉学科 1 个、校级培育学科

3 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 1 个。名单及经费标准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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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长春建筑学院重点建设学科名单

长春建筑学院

2023 年 11 月 1 日

长春建筑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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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春建筑学院重点建设学科名单

立项层次 学科名称 依托学院 联系人 经费/年

省级优势特色学科 设计学
1.文化创意产业学院

2.公共艺术学院
赵倩 5万元

校级一流学科 土木工程

1.土木工程学院

2.城建学院

3.交通学院

刘玲 3万元

校级优势特色学科 建筑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 滕佳佳 2万元

校级新兴交叉学科
智能科学与

技术
人工智能产业学院 祝晓辉 2万元

校级培育学科 自动化 电气信息学院 贾友波 1万元

校级培育学科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管理学院 张宇 1万元

校级培育学科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萌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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